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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景觀工程建設項目之函件

本公佈乃由博大綠澤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

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4年 11月 4日，本公司收到來自上海城

建市政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城建」）日期為 2014年 10月 30日的函件（「函件」），該公司

為中國江西省南昌大象湖景區西堤以西景觀工程建設項目（「景觀工程建設項目」）的主要承

包商。根據函件及受限於在較後階段將訂立的最終協議，上海城建已暫時同意向本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博大園林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分包部份景觀工程建設項目（「分包」）。預期

分包的初步合約價值將約為人民幣360百萬元。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的規定於訂立有關景觀工程建設項目的最終協議時作出進一步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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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或投資者應注意，函件並無法律約束力，且由於訂約各方概無簽立具約束力的正

式文件及仍在進行磋商，故函件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股東及╱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

證券時應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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